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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篇  住在基督裏的實行 
 

讀經 

羅馬書十二章一至二節 

約翰壹書二章二十七節 

提摩太後書一章三節 

以賽亞書三十章十五節 

雅各書一章二十二至二十五節 
 

雅各書一章二十二至二十五節說：『只是你們要行道，不要單單聽道，

自己欺哄自己；因為聽道而不行道的，就像人對著鏡子看自己本來的面目；

看見，走後，隨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。惟有詳細察看那全備使人自由之律

法的，並且時常如此，這人既不是聽了就忘，乃是實在行出來，就在他所

行的事上必然得福。』 

這裏說到聖徒每次從主領受信息之後，必須有一種光景，或態度，就

是把信息付之實行於生活中，或說必須操練成為經歷。否則就如同人對著
鏡子，端詳一會見隨即走開，忘卻自己的本相。相反地如果實行操練進入
經歷者，則必然蒙神賜福。 

感謝主，使我們有機會領受，住在基督裏與主交通之信息，也賜予我
們都有與主交通之特權，這是何等奇異的大恩典，甚願我們非但不忽略這
麼大的恩典，且能寶貴並進入享受與主交通之甜美經歷，而一生一世住在

主裏面。 
 

六、住在基督裏的先決條件 

今日有許多基督徒實在願意學習與主交通，住在主裏面，然而操練一、

兩個禮拜之後就間斷了。有的雖運用意志操練到一、兩個月之後也停止了，
究其原因，就是因為不曉得與主交通之先決條件是什麼？故此一個基督徒
如果要一生維持與主交通，其中有五個不可缺少的條件必須先解決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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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 奉獻 

羅馬書十二章一至二節告訴我們：『所以弟兄們，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，

將身體獻上，當作活祭，是聖潔的，是神所喜悅的，你們如此事奉，乃是

理所當然的。不要按法這個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，叫你們察驗何為

神的善良，純全可喜悅的旨意。』這裏說到一個人在主大愛激勵之下，自
然而然就會把自己獻上給神，同時文說到一個真正奉獻的人就喜歡親近主，

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。因此基督徒必須先把自己奉獻給主，
然後才能一生一世活在與主交通的裏面。 

誠如我們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是這樣：通常交通最親密的莫如夫婦，

或戀愛中的男女。可不是嗎？如果一對男女已經訂婚了，雖然這男子很熱
愛這女子，但是這女子對男子的態度卻是冷冷淡淡的，那麼她就無法進入
親密的交通裏面，因為進入親密交通必須雙方都是心情火熱，彼此都是互

傾心意，如膠似漆，形影不離。主愛我們到一地步已經把祂自己給了我們，
如果我們不把自己也奉獻給祂的話，那麼我們也是無法進入祂愛的交通裏
面。 

有一個滿有主同在的擘餅聚會中，有一位青年人禱告說：「主阿，你是
如此的愛我，我怎能對你有所保留的獻給祢……。」由此可見只有奉獻才能
進入愛的交通裏面。所以基督徒要與主有甜美親密交通之生活經歷，第一

先決之條件就是奉獻。 

又如夫婦間的關係，如果太太對丈夫有所保留，或是丈夫對太太有所
隱秘，那麼他們的生活必不能融洽愉快。就着預表來說，會幕的至聖所是

最深入的一層，當大祭司要進入至聖所之前，也得先經過祭壇，然後經過
聖所，最後才達到至聖所。「祭壇」有一預表，就是奉獻。這是說明聖徒必
須先把自己放在祭壇上，才能進入享受與主同在之經歷。 

 
(二) 無虧的良心 

聖徒與主交通，一面是主對我們流露祂的情愛恩言，一面也是我們竭

誠向主傾心吐意。所以我們不僅要向主敞開，還要接受主的光照，由於主
的光，或主的聲音要臨到我們的靈，而良心是靈的窗戶，所以良心必須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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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清潔無虧，因良心如果有虧，就會構成與主交通的遮蔽、間隔、或阻礙。
因此使徒保羅在提摩太後書一章三節說：『我用清潔的良心所事奉的神。』

說明一個事奉神的人，必須是個與主交通的人。使徒特地說，用清潔的良

心事奉神，明顯的說出與主交通，必須要有清潔的良心。因為聖徒與主交
通時，如果良心有虧，就會受良心的控告而不得安寧，自然就聽不到主的
聲音。 

所以使徒老約翰告訴我們：『親愛的弟兄阿，我們的心若不責備我們，

就可以向神坦然無懼了』(約壹三 21)。這裏說聖徒良心清潔無虧，就可以
與神親密的交通。如果良心有虧不清潔，有一個光景就是叫我們不安，因

受聖靈責備，自然就不能與神親密了。 

哦！弟兄姊妹，屬靈的事是很有講究的，深盼我們捫心自問，你我的
良心是否清潔？是否有虧？願主光照！ 

如果我們良心有不安，不妥不平之感覺，就是良心有虧，此時我們需
先回到主面前，求主寶血潔淨，因希伯來書九章十四節說：『何況基督藉著

永遠的靈，將自己無瑕無疵獻給神，他的血豈不更能洗淨你們的心(原文作

良心)，除去你們的死行，使你們事奉那永生神麼？』感謝主！主的寶血永
遠有功效，祂能潔淨我們的良心，使我們得以坦然無懼的親近神與主恢復
交通。 

 
(三) 順從主 

聖徒要與主交通第三條件就是順從，因為主耶穌在約翰福音十四章二

十一節說：『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這人就是愛我的，愛我的必蒙我父愛

他，我也要愛他，並且要向他顯現。』 「遵守主命令」就是順從主。主說
順從祂，就是愛祂。愛祂的不僅蒙父所愛，且主也要愛他，並要向他顯現。

由此可見，一個順從主的人必能進入主愛的交通裏面，享受主愛的溫暖，
飽嘗主恩的肥甘，得蒙主榮耀的顯現。哈利路亞！ 

雅歌二章十節女子的經歷：『我良人對我說：我的佳偶，我的美人，起

來，與我同去。』哦！當良人呼喚這女子時，這女子需要立即順從而起來，
跟隨良人，否則，就要失去那神聖、榮耀、甜美的交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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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一首詩說：「但我不能領會，祂愛何等的美，若我不放一切於祭壇，
因祂所給詩歌，因祂所賜喜樂，乃是為肯信而順從者。然後我的才會在祂
的腳前往來，我就傍祂而同行前路，祂要求我就許、祂差遣我就去，因除

此以外，不能得主喜愛……」。 
 
(四) 心靈平靜 

要維持美好與主交通的經歷，還有一個重要條件，就是心靈平靜，因
為有的弟兄姊妹主許可他生活在周圍嘈鬧的環境中，那麼他是否就因此而
失去與主交通的福分麼？不，不！不錯與主交通環境安靜固然重要，但是

更重要的是心靈平靜。因為有的弟兄姊妹主雖然為他安排了幽靜的環境，
但是他的心湖卻波譎雲詭變動無常；故此以賽亞書三十章十五節告訴我們：
『得救在乎歸回安息，得力在乎平靜安穩。』「得力」就是主顯現同在之明

證。得力在乎平靜安穩，說明進入與主交通同在時，須要心靈平靜。 

就著舊約預表，當以色列百姓行走曠野的時候，耶和華每日從天降下
嗎哪給他們為食物，但是嗎哪在什麼時候降下來呢？請看出埃及記十六章

十三至十四節記載：『到了晚上有鵪鶉飛來，遮滿了營；早晨在營四圍的地

上有露水，露水上升之後，不料，野地面上有如白霜的小圓物。』露水是
什麼時候凝結呢？乃是在平靜無風之夜，由此告訴我們，如果我們要與主

交通，必須心靈平靜，因為在平靜無風之時，神的露水即凝結，叫我們因
之得滋潤，接著可得嗎哪而飽足。哈利路亞！ 
 

(五) 除去侵擾 

聖徒在實行操練與主交通，還有一條件就是除去侵擾。除去侵擾比心
靈平靜講究更深，除去侵擾就是指除去心中在主以外的入事物。因為哥林

多後書六章十六節說：『我們是永生神的殿，就如神曾說，我要在他們中問

居住，在他們中間來往。』此段經文告訴我們，聖徒的心靈是神的殿，神
要居住在其間；「我要在他們中間來往」，說明神要我們作祂的殿有一個目

的，乃是神要與我們來往相交，也就是與主交通。 

難怪主耶穌在地上工作，行頭一次的神蹟之後，不久剛好是猶太人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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逾越節近了，耶穌就上耶路撒冷去。看見殿裏賣牛羊鴿子的，並有兌換銀
錢的人，坐在那裏，耶穌就拿繩子作成鞭子，把牛羊都趕出殿去，倒出兌
換銀錢的人之銀錢……且說：不要將我父的股當作買賣的地方(約二 13 至

14)。後來耶穌釘十字架之前，祂再次上耶路撒冷潔淨聖殿。聖經特地記著：
『耶穌進了神的殿，趕出殿裏一切作買賣的人，推倒兌換銀錢之人的桌

子……對他們說：經上記著說，我的殿必稱為禱告的殿，你們倒使他成為

賊窩了。』(太二十一 12 至 13) 

「我的殿必稱為禱告的殿」。「禱告」就是與主交通。我們的心靈是與
主交通之所在地。「賊窩」就是盜賊的巢穴，指著那些偷東西，作亂為害的

人所聚居的地方。由耶穌潔淨聖殿之舉動，說明與主交通的屬靈原則，就
是我們必須把心裏的罪惡，世界一切霸佔人心非分的人事、物統統趕出去，
才能與主有美好的交通。 

就著屬靈經歷而言，聖徒每晨醒過來守晨更，或每逢與主交通時，必
須先把思想停留在主身上，思念主的恩愛，瞻仰主的慈容，朝見主的榮美，
切勿讓主之外的任何思想，甚至屬靈的事物先入為主進到我們裏面。因凡

是比主先入我們裏面的都是侵擾，都是強盜、都是賊。難怪主耶穌在約翰
福音，十章八至十節告訴我們：『凡在我以先來的，都是賊、是強盜…盜賊，

無非是偷竊、殺害、毀壞；我來了，是叫羊得生命，並且得的更豐盛。』 

故此，我們與主交通有一必備條件，就是除去侵擾，使我們第一個思
想是主可愛的自己，因凡是主以外的，即使是事奉，工作也都是賊、強盜，
如果我們不留心除去這一切侵擾，那麼牠們就闖進來偷竊，即搶奪主的地

位；進一步殺害、毀壞，致使我們屬靈受到莫大的虧損和破壞。 

甚願主提醒我們，光照我們，憐憫我們，調整我們，好讓我們餘下的
年日，在操練實行與主交通之時，俾能經歷如詩人所說：「無別聲音破此靜

寂，無別踪跡侵擾此光景，只有祂美麗寶貝的自己，和祂親愛的聲音。」
哈利路亞！因祂來了，就要叫我們得生命，且得的更豐盛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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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住在基督裏的實行 

以上我們已經簡單扼要的提述與主交通住在主裏面的先決條件，最後
我們還要留心注意住在基督裏的實行： 
 

(一) 定時親近主 

提摩太前書四章七至八節記載：『在敬虔上操練自己。操練身體益處還

少，惟獨敬虔，凡事都有益處；因有今生與來生之應許。』這是保羅勸勉

提摩太的話。不錯，操練身體是很好的，但使徒保羅說益處還少，他要提
摩太在敬虔上，更多、更深下工夫操練自己。要注重屬靈的，過於屬肉體
的。故此每個基督徒要操練與主交通住在基督裏的屬靈生活，一直維持與

主有屬靈正常的關係，讓基督不斷增加，使自己逐漸減少，並建立與主交
通敬虔的生活。 

但是由於有的基督徒過去起床時，已有習慣柔軟體操，或練太極拳之

習慣了怎麼辦？不要緊，只要你把親近主的時間安排在前面就可以。同時
要注意的就是與主交通最該避諱的，就是時作時輟，所以我們當在主面前
有建立了堅強的一個心願，就是不可以有一天間斷，並求主保守我們，使

我們絕對不容許任何人事物阻撓、或侵擾我們每晨與主的交通。要抓牢與
主交通住在主裏面。不僅要天天不間斷，且須定時親近主，假定你剛開始
時是早上六點，那麼以後就得天天在這時間與主相交。久而久之，不知不

覺之中，就養成而且建立了美好的與主交通之習慣。 
 
(二) 唱詩、禱告、請經 

一旦進到主面前，首先可以用唱詩進入主的交通。詩篇一百篇四節說：
『當稱謝進入他的門，當讚美進入他的院。』就是指著藉唱詩，讚美進到
主面前，接著可以用簡短的禱告，求主寶血潔淨與主面對面相交。然後讀

一章聖經，是逐字、逐句、逐節慢慢讀，且將受感的地方重讀數遍，且化
成禱告消化。最後隨靈感禱告、或代禱；或唱詩來結束，直到心靈飽足、
剛強、喜樂而住在主裏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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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 隨時與主交通 

定時親近主的生活，是幫助我們遇見主，與主更深聯合，「隨時」與主
交通，乃是使我們得維持住在主裏面，與主交通不間斷。譬如弟兄外面作

生意，裏面仍能與主交通，姊妹外面作家事，裏面仍能與主交通。如此不
僅使我們整天不間斷活在主裏面，且能隨時享受主的同在。 

幾乎家喻戶曉，聞名於基督徒中間，常被人羨慕的勞倫斯弟兄，本是

一個平凡的基督徒。他的職業是廚師，整天忙碌於飯食的準備，但他卻能
在外面雖然極為忙碌，但靈裏還能活在與主交通中，住在基督裏，過著與
主同在的生活。難怪在他的臉上總是洋溢著基督的榮光，靈中時常湧出喜

樂的泉源，彰顯出基督的榮美！足見隨時與主交通是每個基督都能經歷達
到的。 
 

(四) 聚會中親近主 

實行與主交通還有一面，就是在聚會中親近主。因為基督一面是在天
上，一面又是在聖徒每個人裏面。另一面也在聖徒聚會中間。因為主耶穌

說：『因為無論在那裏，有兩、三個人奉我的名聚會，那裏就有我在他們中

間。』(太十八 20) 這是說到主耶穌要在聚會中與聖徒相會。因此，每當
我們到聚會中，都應該有一個態度，就是朝見主，一面藉著敬拜讚美禱告

主，另一面領受主的話語、帶領、和供應。 

求主憐憫！今天有不少的基督徒來聚會時，坐在座位上，竟然東張西
望，前膽後顧，有的甚至離開座位交頭接耳的談起話來，他們的目標不在

主身上，而是利用這時間作些什麼似的。甚願主調整我們，使我們每逢在
聚會中，更多學習與主有交通，深信如此，不僅叫我們蒙恩，更是經歷在
聚會中遇見主，事奉上更看見主的同在、同工、和祝福。 

末了，我們要引用大衛向主表達惟一的心願說：『有一件事，我會求耶

和華，我仍要尋求，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中，瞻仰他的榮美，在

他的殿裏求問。』(詩二十七 4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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